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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能源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资产承继交

割协议的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网力”或“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并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并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东方网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并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2025 年 2 月 27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通

知，获悉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于

2025 年 2 月 25 日完成设立登记，并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集团”）、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能投集团”）签署了《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资产承继交割协议》。根据该

协议，川投集团与能投集团实施新设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的交割前提

条件已经满足，可以进行交割；各方确认协议签署日（2025 年 2 月 27 日）为本

次合并的交割日；自交割日起（含交割日，下同），川投集团与能投集团于本次

合并前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以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由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承继、承接或享有；川投集团与能投集团于本次合并前的下

属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股权或权益归属于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自交割日起，川投

集团与能投集团所有未予偿还的债务、尚须履行的义务、责任由四川能源发展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